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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以下簡稱農委會) 

配合國家能源政策方向，於「申請農業用地

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中，將「再

生能源發展條例」所定太陽能、風力及非抽

蓄式水力設施，定義為綠能設施，納入容許

辦法予以規範，得於不影響農業經營之前提

下，申請於農業用地設置綠能設施，並依相

關規定申請設置屋頂型或地面型綠能設施。 

本所為加速臺灣漁電共生技術之研發與

推廣，自 2019 年規劃於本所海水繁養殖研究

中心臺西及七股場域各 10 公頃土地 (共計

20 公頃)，設置漁電共生試驗育成基地 (以下

簡稱基地)，開放民間業者提出進駐申請，於

基地內進行漁電共生營運生產模式試驗研

發，期藉由結合民間企業之資源及創新思

維，透過與相關學研單位的合作，共同突破

漁電共生關鍵技術。 

本基地進駐分為短期進駐 (進駐 3 年，

至多可申請展延 3 年) 及長期進駐 (進駐 20

年) 2 種方式，其中長期試驗區共劃設約 20

公頃土地，以 2 公頃為一單位，共可接受 10

家廠商申請進駐；短期試驗區則為 0.1－0.3

公頃不等之土地，由業者提出需求，本所將

視現有魚塭進行分配。本基地之設立係提供

試驗土地，由多家廠商共同參與漁電共生試

驗，共同解決綠能設施與養殖漁業結合過程

中遭遇的問題，設立辦法及運作模式在臺灣

為首例，截至 2021 年 10 月 30 日前，已完成

9 案正式簽約與進駐 (長期 8 案，短期 1 案) 

(圖 1)，本文將針對基地受理進駐申請階段，

從常見問題種類、遇到困難與解決方式，進

行歸納與討論，期能透過經驗分享，供相關

綠能設施與農漁畜共構模式參考，加速產業

發展與推廣。 

 

受理進駐申請階段 
 

本所自 2019 年起至 2021 年間已辦理 4

次招商公告，共受理 29 件申請進駐案(長期

28 案、短期 1 案)，申請業者包含國內光電業

者、跨國集團、水產養殖業者、農企業等，

太陽光電業者佔 8 成以上，並蒐集 100 家次

以上廠商，諮詢關於進駐時所遭過之相關問

題，分別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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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本所漁電共生試驗育成基地之業者進駐位置現況 (短期 1 案，長期 8 案，共計 9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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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地進駐模式 
本基地係參考科學園區、農業科技園區

相關進駐規範進行規劃。而其它政府機關與

光電業者結合方式，現行多以標租方式進

行，由得標廠商取得後續經營權，故本基地

在受理申請階段，常造成申請廠商誤解為標

案，逕衍生相關疑問，故本所透過辦理招商

說明會、統一窗口與資料雲端化，以利廠商

索取及諮詢相關資訊的內容。 

二、基地法規規範 
長期試驗區因進駐廠商需自行興建漁電

共生相關設施，並執行長期漁電共生試驗，

故開放可藉由躉購方式販售綠電，唯仍需遵

守相關法規規範及進行申請程序，如申請執

照、併聯審查、地方政府同意備案、綠能設

施遮蔽率與養殖生產經營事實查核等。本所

透過單一窗口與分場域個別建立 Line 群組，

即時交流場域面臨問題，並視議題進一步辦

理駐點諮詢，邀請相關單位說明並逐一釐清

所需文件及程序，加速廠商進駐。 

三、各項風險評估 
申請進駐業者需進行完整風險評估，其

相關問題最為多元，經整理後主要有兩大層

面最受廠商關注，分列說明如下： 

(一) 法律層面 

此試驗基地主要設立目的為養殖為主、

綠能加值，另外透過營運查核機制、進駐廠

商組成自治組織及訂定進駐廠商公約等方

式，確認進駐廠商進行漁電共生試驗並需向

由學者專家、水試所研究人員等所組成之營

運管理查核小組進行年度報告，且若有下列

情事之一，水試所得提前與其終止契約並限

期於 3 個月內退駐。(1)應繳費用逾 3 個月未

結清。(2)涉及違法情事，經調查屬實。(3)

試驗項目與申請時不符，經水試所要求改進

未能符合者。(4)違反雙方所簽契約。(5)經水

試所實地評核判定營運或試驗進度嚴重落

後，改善不良。(6)經營遭遇緊急狀況，無法

繼續營運。 

(二) 經濟層面 

因長期試驗時間及漁電共生建設成本較

高，故申請廠商需評估長期效益，因每家廠

商核心領域不同，而整體成本架構不一，經

彙整申請資料後有以下共同特色： 

1. 養殖物種 

(1)原則上本基地對養殖物種無特別限

制，希望透過此一機制能引發申請業者提出

創新想法以提升整體漁電共生效益。(2)尚未

建立養殖團隊的業者，多數希望提供相關資

料供參考，以進一步評估經濟效益、經營人

力需求等因素。(3)已有養殖團隊的業者，養

殖物種的規劃上，多數規劃平價且接受度高

的者，如文蛤、石斑、蝦、虱目魚、烏魚等，

養殖模式均為混養，藉此模式創造養殖生態

循環及穩定生產量。此外，亦有部分業者規

劃生產如種苗、高價蝦種與冷水性魚類等高

經濟價值物種。 

2. 使用智慧監測設備 

規劃之養殖池都配備遠端自動化監測水

質設備或導入智慧化系統降低人力負擔。 

3. 饋線取得 

選擇場域傾向選擇饋線容量充足且取得

方便：考慮地點饋線容量是否充足，以及取

得之方便性進行整體評估。另因政府獎勵再

生能源電能，每年公告躉購費率且分為二期 

(上、下半年) 費率有所差異，故申請廠商皆

水試專訊   
第77期2022年3月



FRI Newslet ter24

會根據費率，計算投資效益。 

4. 基地基本資料及基礎建設 

(1)獨立地號：可加速進駐廠商於後續向

相關單位申請時，便於認定設置位置與範

圍。(2)土壤鑽探資料：養殖池土壤性質不同

會影響到養殖物種選擇及建設階段工法，若

能提供土壤鑽探資料相關資料，將會減少許

多業者評估風險及成本。(3)基礎建設：進出

道路是否便利、進排水道是否獨立、是否有

蓄水池方便取水及大量用水時可用，由於基

地提供土地原為養殖池，有關基地內之道

路、蓄水池與塭堤等共用設施、設備需由進

駐廠商依需求規劃與出資興建。相關規劃及

共同負擔相關費用支付由進駐廠商共同協商

議定，倘場域內由進駐業者先行規劃興建之

共用設施，日後後續進駐業者仍需共同負擔

興建費用。 

四、進駐申請與進入簽約流程 
本所公告可供進駐之場域，業者提出營

運計畫書等申請文件，召集相關專家學者進

行進駐審查會，入選廠商根據委員建議修改

營運計劃書，修改部分經審查委員審認後，

廠商送營運計劃書 (長期進駐需含回饋方

式) 至水試所申請核訂，並於核訂計畫及發

給核淮進駐函內 1 個月內進行簽約 (圖 2)。 

 

結語 
 

由於漁電共生此一議題為近年來政府部

門、學研單位、產業界與相關團體都極為重

視的議題，本所從初期規劃到實際招商與簽

約及後續的營運查核等過程，幾無前例可

循，透過辦理經驗累積及滾動式調整，並以

實際方式辦理說明會、實地勘察及雲端方式

提供 QA 與相關資料等方式，大幅減少廠商

對於試驗基地之疑慮，詢問之問題也從起初

確認進駐方式是否為標案，逐漸聚焦為對於

水產養殖物種與養殖方式等相關問題，而有

大幅的進展，也讓相關有意申請業者，更能

瞭解本所設立漁電共生試驗育成基地宗旨。

本所擬透過分享設置基地目前所面臨問題及

解決方式，提供相關經驗與流程供各界設立

基地或相關合作模式參考，期能加速綠能產

業發展與推廣。
 

 
圖 2  本所漁電共生試驗育成基地之公告進駐申請與進入簽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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